
 联 合国   A/57/563

 

大  会 
 

Distr.: General 
11 November 2002 
Chinese 
Original: Arabic 

 

02-68464 (C)    121102    131102 
 

 

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 156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 卡里姆·梅德雷克先生(摩洛哥) 

 一. 导言 

1． 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项目是按照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2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大会 2002年 9月 20日第 19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其列

入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 

3. 第六委员会在 2002年 10月 28、30和 31 日和 11 月 1 日和 4至 7日第 20至

28次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委员会审议期间发言代表的意见载在相关的简要记录

内（A/C/6/57/SR.20-28）。 

4. 为审议该项目，委员会面前有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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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介绍了委员会的报告：在 10月 28日第 20

次会议上介绍了第一至第三章和第五章；在 10 月 31 日第 22 次会议上介绍了第

四章；在 11 月 1 日第 23次会议上介绍了第六至第十章（见 A/C/6/57/SR.20、22

和 23）。 

 二. 决议草案 A/C.6/56/L.27的审议情况 

6. 在 11月 7日第 28次会议上，秘鲁代表以主席团的身份介绍了题为“国际法

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A/C.6/56/L.27）。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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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议草案 A/C.6/56/L.27（见第 9段）。 

8. 通过该决议草案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作了解释立场的发言（见

A/C/6/57/SR.28）。 

 三. 第六委员会的建议 

9.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2
 

 强调进一步编纂和逐渐发展国际法至关重要，这是实施《联合国宪章》和《关

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3
 所阐述的宗旨和

原则的一种方法， 

 认识到宜将法律问题和起草问题，包括可能提交给国际法委员会作更仔细审

议的专题，发交第六委员会，并使第六委员会和国际法委员会能够进一步增进它

们对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贡献， 

 希望进一步加强第六委员会作为政府代表机构同国际法委员会作为独立法

律专家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期改善这两个机构之间的对话， 

 回顾有必要不断地审查那些初次或再次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可能适合逐渐发

展和编纂成为国际法，因而也许可以列入国际法委员会未来工作方案的国际法专

题， 

 欢迎举办了国际法讨论会，并赞赏地注意到向联合国国际法讨论会信托基金

作出的自愿捐款， 

 强调第六委员会在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如能作好安排，提供

条件使报告中所处理的每一个主要专题都能受到集中注意，将是有益的， 

 1． 赞赏地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2
 

 2．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决定按照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2号决议

的要求，继续就“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

开展工作，又注意到委员会决定在工作方案中列入下列专题：“国际组织的责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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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共有的自然资源”和“国际法不成体系问题：国际法多样化和扩展引起的

困难”；
4
 

 3． 提请各国政府注意让国际法委员会得到它们对涉及委员会议程上各个

专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其报告第三章指明的所有具体问题的意见至关重要； 

 4． 重申请各国政府在上文第 3段的范围内，向国际法委员会提供“国家的

单方面行为” 专题方面的国家惯例资料； 

 5． 又重申请各国政府提交有关外交保护的最相关国家立法、国内法院裁定

和国家惯例，以帮助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外交保护”专题的工作； 

 6． 建议国际法委员会考虑到各国政府书面提出的或在大会辩论中口头表

达的评论和意见，继续进行关于其目前方案内的各个专题工作； 

 7． 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提高效率和成效； 

 8. 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524段有关节约费用措施的内容，并鼓励委

员会今后各届会议继续采取此类措施； 

 9. 又注意到报告第 532 段，并决定国际法委员会下一届会议于 2003 年 5

月 5日至 6月 6日和 7月 7日至 8月 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 

 10. 强调应进一步加强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

除其他外，鼓励第六委员会成员与出席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进行非正式讨论； 

 11. 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特别注意在其年度报告中，就每一专题提出在哪些

具体问题上，如果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或以书面形式表示意见，将会特别有助

于为国际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提供有效的指导； 

 12. 又请国际法委员会铭记其与其他关注国际法的机构进行合作的益处，继

续执行其章程第 16条(e)项及第 26条第 1和第 2款，以便进一步加强此种合作； 

 13. 注意到向关注国际法的国家组织和个人专家征求意见，可帮助各国政府

考虑是否就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草案发表评论和意见，以及帮助它们拟定其评论

和意见； 

 14. 重申其以往关于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在协助国际法委员会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的各项决定； 

 15. 又重申其以往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简要记录和其他文件的各项决定；5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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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表示希望继续结合国际法委员会各届会议举办国际法讨论会，并希望让

愈来愈多的与会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有机会参加这些讨论会，同

时呼吁各国继续向联合国国际法讨论会信托基金提供迫切需要的自愿捐款； 

 17. 请秘书长根据需要向国际法讨论会提供充分服务，包括口译服务，并鼓

励他继续考虑改进讨论会的结构和内容的各种方法； 

 18. 又请秘书长将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辩论记

录，连同各国代表团在口头发言时可能一起散发的书面声明，送交委员会，提请

其注意，并按照惯例编制和散发关于辩论情况的专题摘要； 

 19. 请秘书处在国际法委员会届会结束后，尽快向各国分发委员会的报告第

二章，其中载有该届会议的工作摘要和委员会一读或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20. 建议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对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的辩论于 2003年10月

27日开始。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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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第 32/151 号决议第 10段、第 37/111 号决议第 5段及其后大会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

会的年度报告的各项决议。 


